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费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明确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

和管理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基金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分、

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第三条  基金会应当依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加强对慈善活动相

关费用的会计核算。 

第四条  慈善活动支出是指基金会基于慈善宗旨，在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

开展慈善活动，向受益人捐赠财产或提供无偿服务时发生的下列费用： 

（一）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二）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

以及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三）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等

费用。 

慈善活动支出在“业务活动成本”项目下核算和归集。基金会的业务活动成

本包括慈善活动支出和其他业务活动成本。 

第五条  基金会的管理费用是指慈善组织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规定，为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下列费用： 

（一）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 

（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 

（三）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

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

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 

第六条  基金会某些费用如果属于慈善活动、其他业务活动、管理活动等共

同发生，且不能直接归属于某一类活动的，应当将这些费用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

项活动中进行分配，分别计入慈善活动支出、其他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 

第七条  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年度管理费用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一）上年末净资产高于 60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度慈善活动支

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

之十； 

（二）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6000 万元高于 8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

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

总支出的百分之十； 

（三）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800 万元高于 4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度

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七；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

支出的百分之十； 

（四）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400 万元人民币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

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八；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 

第八条  计算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

总收入，用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 

上年总收入为上年实际收入减去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

定性收入，再加上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 

第九条  基金会的年度管理费用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的，不受本规定第七条

规定的年度管理费用比例的限制。 

第十条  因下列情形导致年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应当及时报

告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 

（一）登记或者认定为慈善组织未满 1 年，尚未全面开展慈善活动的； 

（二）基金会的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突

发性增长的； 

（三）基金会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突发性增长的。 

第十一条  基金会签订捐赠协议对单项捐赠财产的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

用有约定的，依从该约定，但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违反本规定

的要求。 

第十二条，本基金会的费用支出按以下权限进行审批： 

（一）各类项目在预算计划内的费用支出，由秘书长提交理事长审批；在预

算计划外的费用支出，5 万元（含）以下的单笔支出由秘书长提交理事长审批，



5 万元以上的单笔支出由理事长报理事会决定。 

（二）基金会 2000 元（含）以下的单笔管理费用（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

政办公费用）支出，由秘书长审批；2000 元以上的单笔管理费用（工作人员工

资福利和行政办公费用）支出，由秘书长报理事长审批。 

第十三条  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年度管理费用应当在年度工作报告

中进行详细披露，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十四条  基金会慈善活动支出或者管理费用违反本规定要求的，由民政部

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通报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2020 年 2 月 

 


